教育部體育署111學年度第14屆全國國民小學

樂樂足球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｢SH150方案｣、「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」。

貳、計畫目標：

一、以全國各公私立國小校園為基地，趣味、安全之樂樂足球活動為媒介，提升校園運動人口數量。

二、結合現有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實施，建立學生良好運動習慣、促進國小學生身體健康、增強體適能。

三、強化校園團隊精神凝聚力，以班級為單位，落實普及化運動之精神。

參、實施原則：

一、普及原則：鼓勵學生運動、帶動風潮和風氣為前提，由班際、校際，達到普及化運動之目的。

二、安全原則：結合現行體育課程，選用參與人數多且具安全性之樂樂足球進行班級教學和競賽。

三、合作原則：以班級為單位組隊競賽，強化學生團隊精神之涵養。

四、健康原則：透過課程實施和競賽增進學生運動量，促進身心健康。

五、永續原則：藉由融入體育課及班級活動方式，提升學生足球運動興趣、習慣和技能。
4、 辦理單位：

一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二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
三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、屏東縣體育會足球委員會
伍、實施方式：

一、比賽日期：

（一）初賽：各校自行辦理。

（二）縣市決賽：112年3月15、16、17、18日。
    二、比賽地點：

(一)初賽－各校自行辦理。

(二)決賽－屏東縣立田徑場。

    三、比賽分組方式：
        （一）國小1年級組、2年級組、3年級組、4年級組、5年級組、6年級組（校內
              初賽→屏東縣決賽）。

        （二）年齡分組：

         1.一年級組：民國104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         2.二年級組：民國103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         3.三年級組：民國102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         4.四年級組：民國101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        5.五年級組：民國100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        6.六年級組：民國99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出生在籍學生。

    四、比賽時間及上場規定：
        （一）比賽時間：比賽分2節，每節各10分鐘，各節間休息5分鐘。 

        （二）上場規定：上場比賽球員5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1人（女生不得少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人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五、參賽資格：
  （一）以班級為單位組隊，為鼓勵普及化參與，可同一個年級報名多隊。每隊登錄領 

        隊1人、指導教練2人及管理1人等，報名選手10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

        過2人（女生不得少於4人），上場比賽球員5人中，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1

       人（女生不得少於2人）。

      （二）禁止參賽之學生包括：本競賽以推廣普及化為核心，凡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主辦
之111年度少年盃、學童盃、中華迷你足球協會主辦之
小小世界盃足球聯賽進入決賽，登錄於秩序冊之參賽學
生禁止報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六、報名日期：

（一）初賽：各校自訂。
（二）決賽：自即日起至112年1月27日(星期五)17:00止。
陸、獎勵：

   一、獎勵辦法依本縣競賽舉辦相關法令辦理。
   二、錄取名次：各組錄取前六名，前三名頒發冠軍、亞軍、季軍盃乙座。

   三、獲獎選手每人皆頒發獎狀乙張。

   四、各獲獎學校隊職員由承辦學校函報成績至縣府後，再由縣府統一辦理指導人員敘獎
        事宜。

   五、承(協)辦單位工作人員依縣府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柒、附則：

  一、參加本活動人員，請原服務單位核予公（差）假。

  二、參賽球隊及相關人員，餐費、保險由各校自行負責。

  三、比賽期間如發生嚴重違紀事件，除按大會競賽規程議處外，並呈送教育主管單位議處。

  四、凡正在被判罰球監之隊職員，不得報名參加比賽及擔任工作職務。

  五、參加比賽球隊之一切經費自理。

  六、主辦單位有權因天氣、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臨時更換比賽場地及日期。
  七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由大會決定之。

捌、本計畫報請屏東縣政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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